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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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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  升、刘春雪、高炜党、裴  卿、赵志军、魏  伟、刘文军、刘晨敏、王

乾坤、侯满忠、胡世博、胡晓明、李海滨、荆翠兰、郭融冰、李  宁、王海涛、孙  元、马福强、董  垚、

毛国栋、魏春辉、冯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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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设计与维护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混凝土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基本规定、系统设计及维护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混凝土桥梁结构运营期间的健康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982  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 

GB/T22385-2008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监测系统  

由监测设备组成实现一定监测功能的软件及硬件集成。 

3.2  

监测设备 

监测系统中，传感器、采集仪等硬件的统称。 

3.3  

传感器  

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

换元件组成。 

3.4  

监测预警值  

为保证工程结构安全或质量及周边环境安全，对表征监测对象可能发生异常或危险状态的监测量

所设定的警戒值。 

3.5  

监测系统稳定性  

监测系统经过长期使用以后其工作特性保持正常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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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基本要求 

4.1.1 监测系统应配备可靠的设备，并运用成熟、可靠的数据处理与分析技术。 

4.1.2 监测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检定和校准。 

4.1.3 基准点和测点应牢固可靠、易于识别，并注意保护，严防损坏。基准点距离监测断面较远时，

宜在桥梁的稳定区域埋设新的基准点，并采取保护措施。基准点应定期进行检查校核。 

4.1.4 监测控制软件应与监测系统同步设计，并应与监测硬件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4.2 一般规定 

4.2.1 监测前应根据监测要求与设计文件明确监测目的，结合工程结构特点、现场及周边环境条件等

因素，制定监测方案。 

4.2.2 结构监测应设定监测预警值，监测预警值应满足工程设计及被监测对象的控制要求。 

4.2.3 监测期间，应对监测设施采取保护和维护措施。 

4.2.4 结构监测应明确其目的和功能，未经监测实施单位许可不可改变测点或损坏传感器、电缆、采

集仪等监测设备。 

4.2.5 使用期间的监测宜为长期实时监测。 

4.2.6 使用期间的监测预警应根据结构性能，并结合长期数据积累提出与结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

性相应的限值要求和不同的预警值，预警值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结构设计标准的要求。 

4.2.7 使用期间监测应定期进行巡视和系统维护。 

4.3 监测系统、测点及设备要求 

4.3.1 应根据监测项目及现场情况对结构的整体或局部建立监测系统，并宜设置专用监控室。 

4.3.2 监测系统应具有完整的传感、调理、采集、传输、存储、数据处理及控制、预警及状态评估功

能。 

4.3.3 监测系统应按规定的方法或流程进行参数设置和调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监测前，宜对传感器进行初始状态设置或零平衡处理； 

b) 应对干扰信号进行来源检查，并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c) 使用期间的监测系统宜继承施工期间监测的数据，并宜进行对比分析与鉴别。 

4.3.4 监测系统的采样频率应满足监测要求。 

4.3.5 监测期间，监测结果应与结构分析结果进行适时对比，当监测数据异常时，应及时对监测对象

与监测系统进行核查，当监测值超过预警值应立即报警。 

4.3.6 测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状态及变化趋势，且宜布置在监测参数值的最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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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测点的位置、数量宜根据结构类型、设计要求、监测项目及结构分析结果确定； 

c) 测点的数量和布置范围应有冗余量，重要部位应增加测点； 

d) 可利用结构的对称性，减少测点布置数量； 

e) 宜便于监测设备的安装、测读、维护和替代； 

f) 不应妨碍监测对象的施工和正常使用； 

g) 在满足上述要求的基础上，宜缩短信号的传输距离。 

4.3.7 监测设备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a) 监测设备的选择应符合监测期、监测项目与方法及系统功能的要求，并具有稳定性、耐久性、

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b) 测得信号的信噪比应符合实际工程分析需求； 

c) 在投入使用前应进行校准； 

d) 应根据监测方法和监测功能的要求选择安装方式，安装方式应牢固，安装工艺及耐久性应符

合监测期内的使用要求； 

e) 安装完成后应及时现场标识并绘制监测设备布置图，存档备查。 

4.3.8 监测传感器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4.3.7 条基本要求以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传感器的选型应根据监测对象、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的要求，遵循“技术先进、性能稳定、

兼顾性价比”的原则； 

b) 宜采用具有补偿功能的传感器； 

c) 传感器应符合监测系统对灵敏度、通频带、动态范围、量程、线性度、稳定性、供电方式及

寿命等要求。 

4.3.9 监测设备作业环境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a) 信号电缆、监测设备与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源、高压输电线和微波无线电信号传输通道的距离

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的相关要求； 

b) 监测接收设备附近不宜有强烈反射信号的大面积水域、大型建筑、金属网及无线电干扰源； 

c) 采用卫星定位系统测量时，视场内障碍物高度角不宜超过 15°。 

5 监测系统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监测项目宜包括应变监测、变形与裂缝监测、温湿度监测、振动监测、地震动及地震响应监测、

风及风致响应监测和腐蚀监测。 

5.1.2 监测参数可分为静态参数与动态参数，监测参数的选择应满足对结构状态进行监控、预警及评

价的要求。 

5.1.3 使用期间的监测预警应根据结构性能，并结合长期数据积累提出与结构安全性、适用性、耐久

性相应的限值要求和不同的预警值，预警值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结构设计标准的要求。 

5.1.4 使用期间监测系统应能不间断工作，宜具备自动生成监测报表功能。 

5.1.5 监测系统设计应具备下列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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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巡测、选测和定时测量功能； 

b) 现场网络数据通信与远程通信功能； 

c) 数据存储、管理及备份功能； 

d) 掉电保护功能； 

e) 网络安全防护功能； 

f) 自检、自诊断功能； 

g) 防雷及抗干扰功能； 

h) 数据异常报警功能。 

5.2 应变 

5.2.1 一般规定 

a) 应变监测项目包括混凝土表面的应变、钢筋应变等； 

b) 应变监测与温湿度、变形与裂缝等监测项目相结合布置，重要的物理量宜布置相互验证的监

测仪器； 

c) 应变监测可选用电阻应变计、振弦式应变计、光纤类应变计等应变监测元件进行监测； 

d) 应变计应根据监测目的和工程要求，以及传感器技术、环境特性进行选择； 

e) 应变监测测点应结合桥梁结构的受力特点布置，应变监测应根据使用其间结构应变变化幅值

设置预警值。 

5.2.2 监测设计 

混凝土的应变监测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根据结构特点、应力状况合理布置测点，使监测成果能反映结构应力分布及最大应力的大

小和方向，以便和计算成果及模型试验成果进行对比，以及与其它监测资料综合分析； 

b) 测点的应变计只数和方向应根据应力状态而定。空间应力状态宜布置 7 向～9 向应变计，平

面应力状态宜布置 4向或 5向应变计，主应力方向明确的部位可布置单向或两向应变计。 

5.2.3 监测设施及其安装 

a) 应变计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1) 量程应与量测范围相适应，应变量测的精度应为满量程的 0.5%，监测值宜控制为满量程

的 30%～80%； 

2) 混凝土构件宜选择大标距的应变计；应变梯度较大的应力集中区域，宜选用标距较小的

应变计； 

3) 应变计宜具有温度补偿功能。 

b) 选用不同类型的应变传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阻应变计的测量片和补偿片应选用同一规格产品，并进行屏蔽绝缘保护； 

2) 振弦式应变计应与匹配的频率仪配套校准，频率仪的分辨率不应大于 0.5Hz； 

3) 光纤解调系统各项指标应符合被监测对象对待参数的规定； 

4) 采用位移传感器等构成的装置监测应变时，其标距误差应为±1.0%，最小分度值不宜大

于被测总应变的 1.0%。 

c) 应变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前应逐个确认传感器的有效性，确保能正常工作； 

2) 安装位置各方向偏离监测截面位置不应大于 30mm；安装角度偏差不应大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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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中，不同类型传感器的导线或电缆宜分别集中引出及保护，无电子识别编号的传感

器应在线缆上标注传感器编号； 

4) 安装应牢固，长期监测时，宜采用焊接或栓接方式安装； 

5) 安装后应及时对设备进行检查，满足要求后方能使用，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或更换； 

6) 安装稳定后，应进行调试并测定静态初始值。 

5.3 变形与裂缝 

5.3.1 一般规定 

a) 变形基准值监测应减少温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b) 变形监测的结果应结合环境及效应监测的结果进行修正。 

5.3.2 监测设计 

a) 使用期间的变形监测项目应包括竖向位移、水平位移及倾角； 

b) 根据监测仪器的种类、监测方法可分为机械式测试仪器法、电测仪器法、光学仪器法及卫星

定位系统法； 

c) 应根据结构或构件的变形特征确定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 

d) 变形监测应建立基准网，采用的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可与施工采用的系统一致，局部相

对变形测量可不建立基准网，但应考虑结构整体变形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e) 监测标志应根据不同工程结构的特点进行设计，监测标志点应牢固、适用和便于保护； 

f) 对于施工阶段累积变形较大的结构，应按设计要求采取补偿技术修正工程结构的标高，宜使

得最终的标高与设计标高一致，标高补偿技术应采用预测和监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g) 已发生开裂结构，宜监测裂缝的宽度变化；尚未发生开裂结构，宜监测结构的应变变化。 

5.3.3 监测设施及其安装 

a) 变形监测仪器量程应介于测点位移估计值或允许值的 2 倍～3 倍；采用机械式测试仪器时，

精度应为测点位移估计值的 1/10； 

b) 裂缝长度和较大裂缝的宽度可采用钢尺或机械式测试仪器法测量，直接测量时可采用裂缝宽

度检验卡、电子裂缝观察仪，每个测点每次量测不宜少于 3次；裂缝宽度检验卡最小分度值

不宜大于 0.05mm；利于电子裂缝观察仪时，量测精度应为 0.02mm； 

c) 对于宽度 1mm 以下的裂缝，可采用电测仪器法，仪器分辨率不应大于 0.01mm； 

d) 需监测裂缝两侧两点位移的变化时可用结构裂缝监测传感器，传感器包括振弦式测缝计、应

变式裂缝计或光纤类位移计，传感器的量程应大于裂缝的预警宽度，传感器测量方向应与裂

缝走向垂直。 

5.4 温湿度 

5.4.1 一般规定 

a) 温湿度监测可包括环境及构件温度监测和环境湿度监测； 

b) 温度监测精度宜为±0.5℃，湿度监测精度宜为±2%RH； 

c) 湿度宜采用相对湿度表示，湿度计监测范围应为 12%RH～99%RH。 

5.4.2 监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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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温度监测的测点应布置在温度梯度变化较大位置，宜对称、均匀，应反映结构竖向与水平向

温度场变化规律； 

b) 相对独立空间应设 1～3个点，面积或跨度较大时，以及结构构件应力及变形受环境温度影响

大的区域，宜增加测点； 

c) 监测整个结构的温度场分布和不同部位结构温度与环境温度对应关系时，测点宜覆盖整个结

构区域； 

d) 湿度监测宜布置在结构内湿度变化大，对结构耐久性影响大的部位。 

5.4.3 监测设施及其安装  

a) 温度传感器宜选用监测范围大、精度高、线性化及稳定性好的传感器； 

b) 湿度传感器要求响应时间短、湿度系数小，稳定性好以及湿滞后作用低； 

c) 大气温度仪可与风速仪一并安装在结构表面，并应直接置于大气中以获得有代表性的温度值；

大气湿度仪宜与温度仪、风速仪一并安装；宜布置在结构内湿度变化大，对结构耐久性影响

大的部位。 

5.5 振动 

5.5.1 一般规定 

a) 振动监测应包括振动响应监测和振动激励监测，监测参数可为加速度、速度、位移及应变； 

b) 振动监测的方法可分为相对测量法和绝对测量法； 

c) 振动监测前，宜进行结构动力特性测试； 

d) 动态响应监测时，测点应选在工程结构振动敏感处；当进行动力特性分析时，振动测点宜布

置在需识别的振型关键点上，且宜覆盖结构整体，也可根据需求对结构局部增加测点；测点

布置数量较多时，可进行优化布置。 

5.5.2 相对测量法 

相对测量法监测结构振动位移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监测中应设置有一个相对于被测桥梁结构的固守参考点； 

b) 被监测对象上应牢固地设置有靶、反光镜等测点标志； 

c) 测量仪器可选择自动跟踪的全站仪、激光测振仪、图像识别仪。 

5.5.3 绝对测量法 

绝对测量法宜采用惯性式传感器，以空间不动点为参考坐标，可测量工程结构的绝对振动位移、

速度和加速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加速度量测可选用力平衡加速度传感器、电动速度摆加速度传感器、ICP 型压电加速度传感

器、压阻式加速度传感器；速度量测时可选用电位位移摆速度传感器，也可通过加速度传感

器输出于信号放大器中进行积分获得速度值；位移测量可选用电动位移摆速度传感器输出于

信号放大器中进行积分获得位移值； 

b) 结构在振动荷载作用下产生的振动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应测定一定时间段内的时间历程。 

5.5.4 振动监测数据采集与处理  

振动监测数据采集与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根据不同结构形式及监测目的选择相应采样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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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根据监测参数选择滤波器； 

c) 应选择合适的窗函数对数据进行处理。 

5.5.5 动应变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动应变监测设备量程不应低于量测估计值的 2 倍～3 倍，监测设备的分辨率应满足最小应变

值的量测要求，确保较高的信噪比。振动位移、速度及加速度监测的精度应根据振动频率及

幅度、监测目的等因素确定； 

b) b）动应变监测可选用电阻应变计或光纤类应变计； 

c) 动态监测设备使用前应进行静态校准。监测较高频率的动态应变时，宜增加动态校准。 

5.6 风及风致响应 

5.6.1 一般规定 

a) 对风敏感的结构宜进行风及风致响应监测； 

b) 风及风致响应监测参数应包括风压、风速、风向、风致振动响应及风攻角。 

5.6.2 风压监测 

a) 风压监测宜选用微压量程、具有可测正负压的压力传感器，也可选用专用的风压计，监测参

数为空气压力； 

b) 风压传感器的安装应避免对工程结构外立面的影响，并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相应的数据采集

设备应具备时间补偿功能； 

c) 进行表面风压监测的项目，宜绘制监测表面的风压分布图； 

d) 风压计的量程应满足结构设计中风场的要求，可选择可调量程的风压计，风压计的精度应为

满量程的±0.4%，且不宜低于 10Pa，非线性度应在满量程的±0.1%范围内，响应时间应小于

200ms。风速仪量程应大于设计风速，风速监测精度宜为 0.1m/s，风向监测精度宜为 3°。 

5.6.3 风速及风向监测  

a) 机械式风速测量装置和超声式风速测量装置宜成对设置； 

b) 风速仪应安装在工程结构绕流影响区域之外； 

c) 风速仪宜选取采样频率高的风速仪，且不应低于 10Hz； 

d) 监测结果应包括脉动风速、平均风速和风向。 

5.6.4 风致响应监测  

a) 风致响应监测应对不同方向的风致响应进行量测，现场实测时应根据监测目的和内容布置传

感器； 

b) 风致响应测点可布置量测不同物理量的多种传感器； 

c) 应变传感器应根据分析结果，布置在应力或应变较大或刚度突变能反映响应特征的位置； 

d) 对位移有限制要求的结构部位宜布置位移传感器，位移传感器记录结果应与位移限值进行对

比。 

5.7 腐蚀 

5.7.1 一般规定 

在氯离子含量较高或受腐蚀影响较大的区域或有设计要求时，可进行腐蚀监测。 



DB13/T 2548—2017 

8 

5.7.2 腐蚀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腐蚀监测宜选用电化学方法，电化学监测方法可选用电流监测、电位监测，也可同时采用电

流和电位监测； 

b) 腐蚀监测参数可包括结构腐蚀电位、腐蚀电流和混凝土温度； 

c) 腐蚀监测位置应根据监测目的，结合工程结构特点、特殊部位、结构连接位置、不同位置的

腐蚀速率等因素确定；测点宜选择在力与侵蚀环境荷载分别作用的典型区域及侵蚀环境荷载

作用下的典型节点； 

d) 腐蚀传感器应能分辨腐蚀类型、测定腐蚀速率。可采用外置式和嵌入式两种方式布置：对于

新建结构，可在施工过程中将传感器埋入预定的位置；对于既有结构，可在结构相应测点的

邻近位置外置传感器。 

5.8 车辆荷载 

5.8.1 对车流量大、重车多或需要进行荷载静动力响应对比分析的桥梁结构，宜进行动态交通荷载的

监测。  

5.8.2 交通荷载监测项目包括交通流量、车型及分布、车速及车头间距。 

5.8.3 动态称重系统量程应根据桥梁的限行车辆载重及实际预估车辆载重确定，同时其尺寸选型应考

虑车道宽度和车辆轴距。动态称重监测系统应具备数据自动记录功能，并应与其他监测系统的软硬件

接口兼容。 

5.8.4 测点宜布设在主桥上桥方向振动较小的断面。车轴车速仪与摄像头相配套，摄像头的监视方向

为来车方向。  

6 监测系统维护 

6.1 系统维护标准 

6.1.1 监测系统运行其间应能实现数据采集功能（集中式系统可实现自动巡测、定时巡测或选测；分

布式系统可用应答式或自报式方式实现自动巡视、定时巡视或选测，并能在交流电源或通讯中断条件

下定时巡测并储存数据）、数据处理和数据库管理功能、监测系统运行状态自检和报警功能。 

6.1.2 监测自动化系统在运行期，测量频次应满足监测要求；特殊情况（如重车通过）下，应具备自

动触发功能，能完整记录并存储重车从上桥到出桥全过程的各项数据。 

6.1.3 使用期间监测系统应能不间断工作，宜具备自动生成监测报表功能。 

6.1.4 监测自动化系统应具备掉电保护功能（掉电运行时间不小于 3个小时）、防雷功能（防雷电感

应不小于 500W）、自检自诊功能、数据异常报警功能等。 

6.2 设施维护 

6.2.1 监测系统仪器设备、装置、线缆等应设置标识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暴雨雷击、动物侵

害、人为损害等影响。对易受环境影响或安装在结构外部的仪器设备，应考虑日照、雨淋、冰冻、风

沙等恶劣天气的影响，必要时应采取特殊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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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定期检查监测设备工作与运行状况，包括接线是否牢固，电触点是否灵敏，有无断线，漏电现

象，防雷设施是否正常，接地电阻是否合格，电缆有无老化损坏等；对有问题的监测设备及时修复改

善，必要时应更换。 

6.2.3 监测仪器、仪表应定期进行保养、率定、检定，发现问题及时校准、维修或更换。 

6.2.4 监测自动化系统的部分或全部测点宜每年进行 1次人工比测。监测站点和监测管理站房应保持

各种仪器设备正常运转的工作环境条件。监测自动化系统宜配置足够的备用品备件，并及时补充。 

6.2.5 工程抢险加固、扩（改）建或工程维修施工中，对留用监测设施，均应妥善保护，对电缆应预

特殊保护。 

6.2.6 监测系统宜定期进行鉴定，掌握系统运行状况，分析监测系统存在问题，提出系统改进或处置

意见。 

6.2.7 应做好监测设施管理维护记录，并存档备查。 

6.3 巡视检查 

6.3.1 巡视检查内容应包括监测范围内的结构和构件变形、开裂、测点布设及监测设备或结合当地经

验确定的其他巡视检查内容。 

6.3.2 巡视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巡视检查以目测为主，可辅以测量器具以及摄像、摄影等设备进行； 

b) 发出预警信号时，应加强巡视检查；当发现异常或危险情况，应及时通知相关单位； 

c) c）巡视检查的重点是确认基准点、测点的位置未改变及完好状况，确认监测设备运行正常及

保护状态； 

d) 巡视检查宜由熟悉本工程情况的人员参加，并相对固定； 

e) 巡视检查应做好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